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农审决【2019】3号           
行唐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对只里乡习村村财务情况的

审计决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只里乡习村村：

根据行农审通【2019】8号审计通知书，自2019年11月16日至2019年11月21日对你单位2017—2019年度财务情况进行审计。经查存在以下违规问题：1、白条入账现象比较严重。2、记账凭证装订、填制不规范。3、记账规则不规范，记账方向错误。4、账务处理不规范。5、原始凭证填制不规范。

根据以上存在问题，现作出以下处理决定：根据《河北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（二）（三）款、第四十条之规定，给予习村村支部书记杨**、报账员杨**分别处以3000元和2000元的处罚。

本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对审计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审计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复议或诉讼期间，本审计决定照常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6日

